
石家庄学院预开往来收据承诺书

因工作需求，我申请预开收据壹份，为保证学校利益不受损失，根据学校相关规定，我承诺如下：

一、预开收据具体内容：

付款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项目名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付款事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备注信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付款方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（或手机号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开票金额小写                  大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预计到款时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（办理“预开收据”回款期限一般为一个月，如有特殊情况，须注明）

二、预开收据后，我保证督促合作方将款项及时、足额汇入我校银行账户；如合作方因故不能将款项及时汇入我校银行账户的，我保证要求合作方退回预开收据，并交回财务处冲账；如不能足额汇款的，我保证将预开收据退回财务处，按实际到账金额重新给对方开具收据。

三、对超过期限、款项仍未转入学校账户或未收回预开收据，又未及时说明情况的，我同意财务处暂停本人其他项目经费（预开收据金额）使用或从个人工资中扣除，同时停止本人办理“预开收据”手续。     
项目负责人（承诺人）签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承诺人联系电话：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开票申请部门/学院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财务处负责人签字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年 　月 　日
